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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文件

国知办发运字〔2019〕34 号

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关于规范知识产权

管理体系贯标认证工作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知识产权局（知识产

权管理部门），各有关单位：

推行企业、高等学校、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国家标准，

加强创新主体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建设，是持续提升知识产权能

力、增强核心竞争力的有效手段。近年来，各地认真贯彻落实《关

于全面推行〈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〉国家标准的指导意见》（国

知发管字〔2015〕44 号），建立健全政策体系，采取奖励补贴等

扶持措施，指导企业持续改进知识产权管理体系，并通过引入第

三方认证切实推进贯标工作落地见效。目前，全国通过《企业知

识产权管理规范》（GB/T 29490-2013）的认证企业达 2.6 万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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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60%的获证企业认为建立知识产权管理体系提升了企业创新能

力、竞争优势和市场收益。《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》（GB/T 

33250-2016）、《高等学校知识产权管理规范》（GB/T33251-2016）

贯标认证工作正在有序推进，取得了初步成效。

在越来越多的创新主体认同认可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贯标认

证工作的同时，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：一方面，贯标

认证与企业实际融合不够，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尚未在企业运行中

“生根开花”；贯标流程和认证规则“生搬硬套”，缺乏行业和专

业特色;贯标认证辅导咨询和培训服务还不规范，认证审核人员

专业能力离企业的实际需求有较大差距。另一方面，部分地方贯

标认证扶持政策导向不够精准，导致出现违规套利情况，甚至出

现了“咨询机构编本子、认证机构盖章子”的“两张皮”现象。

为认真落实“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”主题教育总体要求，深

化知识产权领域“放管服”改革，加快规范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贯

标认证工作，对发现的问题立行立改，推动知识产权管理体系高

质量运行，坚守做好知识产权贯标认证工作的初心和底线。现就

有关要求通知如下。

一、强化知识产权贯标认证政策扶持的精准性

（一）突出政策扶持导向。贯标认证的根本目的在于提升企

业、高校、院所的知识产权管理能力和水平。各地要聚焦企业、

高校和科研组织创新发展需求，积极出台扶持政策，加强精细化

管理，充分调动创新主体主动实施知识产权管理规范的积极性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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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动政策精准落地。要用足用好扶持政策，在奖励、资助、补贴、

创新券等方式的资金奖励政策引导基础上，进一步强化政策“杠

杆”效应，始终紧扣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能力提升，加强工作的系

统性，将创新主体通过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作为申报其他知识

产权项目的重要条件，推动知识产权认证结果采信与各部门关联

政策的协同联动。

（二）明确政策扶持对象。各地要科学合理设立条件，以“择

优奖励”为原则，优先奖励创新能力强、知识产权优势明显、管

理体系有效运行的企业、高校和科研组织。要引导优秀的认证机

构与优质的创新主体有效对接，鼓励认证机构加入高标准认证规

则自愿备案名录，对其所认证的创新主体优先奖励。对不符合《知

识产权认证管理办法》及认证领域相关规定的，一律不予奖励。

（三）严格政策扶持范围。各地要加强各级政策衔接，防止

违规套利，以“不超额奖励”为原则，以奖励认证成本费用为基

准，确保创新主体累计所获奖励总额不得高于实际发生认证费

用，也不得高于“初次认证、监督审核至再认证”的首个认证周

期实际发生的认证费用总额。贯标辅导、咨询等服务费用不予列

入奖励范围。

（四）规范工作程序。各地要坚持全程透明、公正公开原则，

制定完善奖励工作相关配套措施，认真做好资格审查、信用核查、

结果公示、资金发放、监督抽查、绩效评价等环节工作，将奖励

政策落实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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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加快提升知识产权领域贯标认证服务能力

（一）加强业务指导上下联动。国家知识产权局指导认证机

构结合知识产权领域特点，制定符合知识产权质量效益要求的高

标准认证规则，明确认证程序关键要点及责任主体。近期，将组

织开展认证机构认证规则自愿备案工作，实行备案机构名录动态

管理，定期发布备案名录，地方优先奖励经备案名录内认证机构

所认证的创新主体。各地要对照备案的认证规则，对备案机构在

认证过程中的行为及相关程序进行抽查。抽查情况应及时向国家

局反馈，以作为备案名录动态管理的重要依据。

（二）推动完善认证行业自律。在认证认可行业协会指导下，

推动组建知识产权认证行业自律组织，建立健全自律行为准则、

管理规范和自我约束等制度，开辟投诉渠道，主动搜集线索证据，

实施行业自律监管。积极搭建技术交流平台，开展业务交流活动，

提升认证审核能力。

（三）加快推进认证机构专业能力建设。组织编制全国统一

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审核培训教材，开展线上线下形式多样的

公益性培训服务。引导认证机构加强自身能力建设，完善组织机构，

推行认证机构公开承诺和信息公示制度，进一步健全内部管理体系

和规章制度，培养造就一支高素质的知识产权领域认证人才队伍。

三、统一规范知识产权贯标辅导咨询和培训服务

国家局依托现有网络平台资源，组织开发知识产权贯标认证

在线课程 APP 等，免费为企业负责人、知识产权管理人员和内审

员等提供灵活方便、统一规范的教育培训服务。各地要支持事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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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承担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贯标认证咨询公益服务。倡导优质的

代理机构提升服务能力、拓展服务类型，积极开展公益性贯标认

证咨询服务，不断集聚优质资源，为创新主体提供更多高端服务。

四、严厉打击知识产权贯标认证奖励套利行为

各地要对知识产权贯标认证过程中的串通套利行为“零容

忍”，积极受理、主动核查各种投诉举报线索，集中查处一批顶

风违规的机构，连续曝光一批群众反映强烈、社会影响较坏的典

型案例，在近期迅速形成打击高压态势，坚决遏制违法违规苗头。

凡公职人员滥用职权、徇私舞弊、为违法行为提供便利的，要依

法依规予以追责。对贯标认证对象和机构弄虚作假、骗取奖励的，

要追回资金；情节恶劣的，要会同有关部门开展联合惩戒。

请各地即日起全面摸查辖区内各级知识产权贯标认证扶持

政策，对照通知要求抓紧建立或调整规范扶持政策。各地要在

2019 年 12 月 15 日前将有关情况以纸件和电子件形式报送我局

知识产权运用促进司。

特此通知。

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

2019 年 8 月 30 日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刘 佳  谷云飞  62086080  62086032    

邮箱：zlzl@sipo.gov.cn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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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 2019 年 9 月 2 日印发


